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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重大收購事項－
收購FLETCHER CHALLENGE FORESTS LIMITED

35%權益之建議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本公司：

‧ 與Fletcher訂立股份認購協議，據此其同意認購認購股份；及

‧ 與賣方訂立股份購買協議，據此其同意購買銷售股份。

認購股份根據股份認購協議完成發行及股份購買協議完成後，本公司將於Fletcher股本中擁有35%之權益。股份認購協議及股份購買協議須受下文詳列之數項條件限制。

根據股份認購協議應付之總認購款項及根據股份購買協議應付之購買價約為1,744,000,000港元，將以現金於結算時支付。根據上市規則第14章，收購事項購成本公司一項非常重大收購事項，因此股份認購協議及股份購買協議須獲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批准，而
United Star、Keentech及彼等一致行動人士須放棄投票。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Fletcher一間全資附屬公司訂立CNIFP協議，據此其同意購買CNIFP所有資產（受條件所限）。根據CNIFP協議之應付代價總額估計約650,000,000美元（約5,070,000,000港元），將以現金於結算時支付。

於全面兌換後，公眾持股量已下降至低於已發行股份總額25%。因此本公司己經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有關25%最低公眾持股量的規定，於本公佈日期後為期一個月（或聯交所批准的該等其他期間）。倘聯交所相信股份買賣出現或可能出現造市，或公
眾持股量不足以維持市場秩序，聯交所將會考慮行使權力暫停股份買賣。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股份認購協議及股份購買協議之資料以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資料之通函，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各股東。

因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暫停於聯交所買賣，有待本公佈之刊發。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股份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恢復買賣。

緒言
本公佈謹參照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二零零二年一月五日、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及二
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刊發之公佈（「公佈」）以及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五日寄發予股東之通函而作出。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已完
成根據認購協議發行之可換股貸款票據之認購及發行。誠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五日刊發之通函，發行可換股貸款票據之所得款
項將撥作(a)贖回可換股貸款票據，惟以未轉換者為限；及(b)一般公司用途及董事認為對本公司有利之投資之融資。誠如本公司於二零
零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刊發之公佈，經Keentech之母公司中國信托向本公司承諾由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日起計四十五天內促使Keentech轉
換可換股貸款票據，截至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已全面兌換。
董事謹此宣佈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訂立股份認購協議及股份購買協議，於股份認購協議及股份購買協議完成後，本公司將
持有Fletcher35%之投票權。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之股份認購協議
訂約各方

發行人： Fletcher，其股份於紐西蘭、澳洲及紐約之證券交易所上市，其業務為提供實心木材產品。Fletcher乃與本公司、本公司或其
附屬公司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

認購人： 本公司或其全資附屬公司
將予認購之股份

根據股份認購協議，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認購認購股份。
代價

每股認購股份之認購價為0.37紐元（約1.41港元），而根據股份認購協議應付之股份總認購價為200,000,000美元（約1,560,000,000港元）。認
購價乃經Fletcher及本公司公平磋商及同意，並考慮Fletcher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每股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0.39紐元釐定。每
股認購股份之認購價較：
(i)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簽訂股份認購協議前最後交易日）Fletcher之每股普通股及優先股各自之收市價0.250紐元及0.250紐元溢

價分別約48.0%及48.0%；
(ii)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包括該日）前十個交易日Fletcher之每股普通股及優先股各自之平均收市價0.255紐元及0.248紐元溢價分

別約45.1%及49.2%；

(iii)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Fletcher之每股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0.39紐元折讓約5.1%；及
(iv)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Fletcher之每股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0.42紐元折讓約11.9%。
本公司將於股份認購協議完成當日以現金支付代價。

條件

根據股份認購協議，Fletcher與本公司之責任以（其中包括）以下各項為條件：
(A) 批准根據紐西蘭上市規則第3.3.5條按監管契據（倘需要）對Fletcher章程中有關主席決定票、委任替任董事之權利及委任董事之權

利作任何修訂之Fletcher股東特別決議案；
(B) Fletcher股東之普通決議案及（倘需要）Fletcher各種類別之股份持有人批准認購股份之建議發行；
(C) 批准認購認購股份之建議之股東決議案（受下文「於股東特別大會投票」一節所限）；

(D) 根據紐西蘭1995年海外投資規例授出所有有關向本公司或其代名人發行認購股份之所需及規定之同意；及
(E) 根據CNIFP協議收到買方及賣方確認CNIFP協議將同時完成。
完成

完成股份認購協議以完成股份購買協議及CNIFP協議為條件。根據股份認購協議進行之交易之款項將於CNIFP協議完結當日（預期為二
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支付（須視乎訂約各方同意並將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效之託管安排而定）。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之股份購買協議
訂約各方

賣方： Rubicon Forests Holdings Limited，Fletcher現時之最大股東，一間於二零零一年於紐西蘭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為Rubicon之
全資附屬公司。Rubicon為一間於二零零一年在紐西蘭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份自二零零一年起於紐西蘭證券交易所上市，
投資於新興之國際林木業生物科技行業。賣方及Rubicon乃與本公司、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之董事、主要行政人員及主要股
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士概無關連之獨立第三方。

買方： 本公司或其全資附屬公司

將予購買之股份

根據股份購買協議，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向賣方購買銷售股份。
代價

每股銷售股份之購買價為0.37紐元（約1.41港元），與每股認購股份之認購價相同。根據股份購買協議應付之總代價約為48,500,000紐元
（約184,000,000港元）。購買價乃經賣方及本公司公平磋商及同意，並考慮Fletcher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每股未經審核資產淨
值約0.39紐元釐定。每股銷售股份之購買價較：

(i)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簽訂股份購買協議前最後交易日）Fletcher之每股普通股及優先股各自之收市價0.250紐元及0.250紐元溢
價分別約48.0%及48.0%；

(ii)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包括該日）前十個交易日Fletcher之每股普通股及優先股各自之平均收市價0.255紐元及0.248紐元溢價分
別約45.1%及49.2%；

(iii) 於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Fletcher之每股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0.39紐元折讓約5.1%；及
(iv)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三十日Fletcher之每股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0.42紐元折讓約11.9%。

本公司將於股份購買協議完成當日以現金支付代價。
條件

根據股份購買協議，賣方與本公司之責任以（其中包括）以下各項為條件：

(A) （倘需要）批准賣方訂立及履行股份購買協議之決議案獲賣方及Rubicon之股東通過；
(B) 批准本公司訂立及履行股份購買協議之決議案獲股東通過（受下文「於股東特別大會投票」一節所限）；
(C) 本公司根據紐西蘭1995年海外投資規例就股份購買協議所述之交易獲得所需同意；及

(D) 根據CNIFP協議收到買方及賣方確認CNIFP協議將同時完成。
完成

完成股份購買協議以完成股份認購協議及CNIFP協議為條件。根據股份購買協議進行之交易之款項將於CNIFP協議完結當日（預期為二
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支付（須視乎訂約各方同意並將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效之託管安排而定）。
於股東特別大會投票

收購事項的其中一項條件為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通過一項決議案，批准本公司訂立及履行股份認購協議及股份購買協議。於股東
特別大會上United Star、Keentech及彼等一致行動人士須就該決議案放棄投票。

監管契據
於完成股份認購協議及股份購買協議後，本公司將會訂立監管契據，據此，本公司將同意由CNIFP協議完結日期起計為期兩年，且於
該段期間在未獲Fletcher之獨立董事或股東事先同意前，不會競投Fletcher之額外股份（特殊情況除外）。特殊情況包括對任何第三者對Fletcher
出價收購時行使競投權利。

Fletcher之資料
Fletcher於一九八零年在紐西蘭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自一九八一年起於紐西蘭證券交易所、一九八五年起於澳洲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
及自一九九三年起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Fletcher擁有樹林資產，在實心木材Radiata種植林木業方面佔據領導地位，並擁有綜合製造
及分銷渠道，為紐西蘭、澳洲、美國及亞洲各地之客戶供應實心木材。Fletcher並為整個太平洋區之工業客戶提供幹材。Fletcher之所有
產品均源自密雜管理及可遁環耕種之森林。Fletcher管理約278,000公頃淨存貨之快速生長、環境認證之樹林，其中110,000公頃淨存貨為
擁有之產業。管理產業包括佔地162,000公頃之CNIFP林木。加工業務包括7個鋸木及再製造設施，全部位於紐西蘭北島中部。
Fletcher採納紐西蘭一般公認會計準則以編製其財務報表。下表載列於其已公佈之財務報表所列有關Fletcher之若干財務資料：

截至／於二零零零年 截至／於二零零一年 截至／於二零零二年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六月三十日止年度

（經審核） （經審核） （未經審核）
除稅前溢利／（虧損） 35,000,000紐元 （1,657,000,000紐元） （249,000,000紐元）

（約133,000,000港元） （約（6,297,000,000港元）） （約（946,000,000港元））
除稅及少數股東權益後溢利／（虧損）淨額 382,000,000紐元 （107,000,000紐元） （254,000,000紐元）

（約1,452,000,000港元） （約（407,000,000港元）） （約（965,000,000港元））
資產淨值 7,263,000,000紐元 1,399,000,000紐元 1,138,000,000紐元

（約27,599,000,000港元） （約5,316,000,000港元） （約4,324,000,000港元）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Fletcher共發行1,859,000,000股優先股及929,500,000股普通股。下表為Fletcher於收購事項及股份購回（見下文附
註2）前及後之股權架構。

優先股數目（附註3） % 普通股數目 % 總數 %

收購事項完成前

賣方 417,148,663 22.44 75,000,000 8.07 492,148,663 17.65
Xylem Investment G.P., Inc.（附註1） 135,503,788 7.29 67,751,894 7.29 203,255,682 7.29
公眾人士 1,306,363,343 70.27 786,756,003 84.64 2,093,119,346 75.06

總數 1,859,015,794 100.00 929,507,897 100.00 2,788,523,691 100.00

收購事項完成後

本公司 870,277,587 37.54 369,600,369 30.19 1,239,877,956 35.00
賣方（附註2） 6,255,461 0.27 － － 6,255,461 0.18
Xylem Investments G.P., Inc.（附註1） 135,503,788 5.84 67,751,894 5.54 203,255,682 5.74
公眾人士 1,306,363,343 56.35 786,756,003 64.27 2,093,119,346 59.08

總數 2,318,400,179 100.00 1,224,108,266 100.00 3,542,508,445 100.00

附註：

1. Xylem Investments G.P. Inc.為波士頓基金經理，為與本公司、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之董事、行政總裁、主要股東或彼等各自之聯繫人等概無關
連之獨立第三者。

2. 根據由賣方及Fletcher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訂立之股份購回協議，Flethcer已同意向賣方以每股0.37紐元購回合共(i)279,816,354股優先股股份及(ii)Fletcher
股本中75,000,000股普通股股份。於完成該項股份購回協議（預期為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後，所購回Fletcher股本中有關的優先股及普通股將會
註銷。

3. Fletcher股本中之優先股股份與Fletcher之普通股股份擁有相同權利及同等地位，惟於Fletcher進行清盤時，(i)優先股按每股優先股0.25紐元較普通股享
有優先地位，及(ii)普通股按接續之每股普通股0.25紐元較優先股享有優先地位以及 (iii)就隨後之金額優先股及普通股持有人具有同等地位。除有關
Fletcher清盤之投票外，Fletcher優先股持有人與Fletcher普通股持有人在各方面均可投票。優先股之權利將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失效，屆時優
先股與普通股將享有相同權利。

CNIFP協議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Fletcher之全資附屬公司Kaingaroa Timber Company Limited訂立CNIFP協議，同意待各項條件達成後，購買
CNIFP之所有資產。根據CNIFP協議，收購CNIFP資產之代價將為CNIFP於付款日期之優先有抵押債項（估計約645,000,000美元（約5,031,000,000
港元））及CNIFP之5,000,000美元（約39,000,000港元）接管費用，再加上貨物服務稅（倘適用）之總和，並於付款日期以現金支付。
根據CNIFP協議購買CNIFP所有資產之資金安排預期如下：
(1) 200,000,000美元來自本公司根據股份認購協議發行認購股份；及

(2) 購買價之結餘透過銀行貸款獲得。

CNIFP協議須經Fletcher股東批准、不同監管機構及政府批准及涉及本公司及賣方之相關安排成為無條件後，方可作實。

完成CNIFP協議以完成股份認購協議為條件。按照股份認購協議及股份購買協議進行之交易將於CNIFP協議完結之日（預期為二零零二
年九月二十七日）支付（須視乎訂約各方同意並將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九日生效之託管安排而定）。

CNIFP之資料
CNIFP於紐西蘭註冊成立，曾由Fletcher一間附屬公司及中國信托各自擁有50%之權益。然而，於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六日，CNIFP由CNIFP
之銀行投置於接管人。其後，CNIFP之資產由CNIFP接管人以公開競投方式出售。CNIFP接管人接納Fletcher之競投，並於二零零二年六
月十七日，在先前接納另外兩方之競投後，訂立CNIFP協議。

CNIFP之資產主要包括林木產業及加工資產。根據Fletcher於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七日寄發予其股東之通函，Fletcher已評定將購入之CNIFP
資產對Fletcher 之價值為1,493,000,000紐元（約5,673,000,000港元），大幅高於預期購買價650,000,000美元（約5,070,000,000港元）及貨物服務
稅的總和。CNIFP之林木產業包括位於紐西蘭北島中部9個佔地共189,504公頃之樹林及其中佔地約162,173公頃之種植地。CNIFP之最大
樹林「Kaingaroa」（面積142,286公頃）為紐西蘭最大之種植林，亦為世界種植產出量最大樹林之一。CNIFP之林木產業被國際譽為已發展、
位置優越及可持續之世界級資源。加工資產包括Kaingaroa木材加工廠及三個實木製造設施。CNIFP一直由Fletcher按合約作為林木管理
人管理。

收購事項之資金來源
根據股份認購協議應付之總認購款項及根據股份購買協議應付之購買價約為1,744,000,000港元，將從動用兌換可換股貸款票據之所得額
1,000,000,000港元（已全部兌換成股份）及本公司預期透過銀行貸款及／或配售新股份籌集之款項中撥資。董事現正與銀行及有意承配
人進行磋商。然而，在現階段仍未正式落實任何銀行融資及／或配售新股份之條款，亦無訂立任何協議或承諾。本公司於適當時候將
會進一步公佈有關配售新股份之事宜。除根據股份認購協議應付之認購款項及根據股份購買協議之應付之購買價外，本公司對Fletcher
並無其他財務及資金承諾。

清洗豁免
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五日寄發予股東之通函所述，於全面兌換及按其而向Keentech發行1,176,470,588股股份後，Keentech及與其一
致行動之人士之股權將增加至本公司經擴大後之已發行股本逾30%。於全面兌換後，Keentech及與其一致行動之人士須根據收購守則第
26.1條之規定，就並未由彼等持有之全部已發行股份作出強制性全面收購。

執行理事向Keentech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授出清洗豁免，但需獲得獨立股東批准，而該批准已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舉行
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因此於全面兌換後Keentech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不須作出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

如本公司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五日寄發予股東之通函所述，如在獲得執行理事事先同意前，Keentech或與其一致行動之人士於二零零一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即本公司公佈（其中包括）清洗豁免詳情之日）至股東特別大會召開日期期間收購任何股份（因兌換可換股貸款票據
而發行之股份除外）或出售任何股份，則清洗豁免將告失效。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期間，Keentech不經
意地於市場上以平均價每股1.294港元出售合共5,208,000股股份。該等股份佔Keentech於出售時總持股量約2.76%。Keentech已就其無意違
反收購守則表示遺憾。Keentech已要求執行理事確認，而執行理事已確認，該等出售不致清洗豁免失效或不適用。

全面兌換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八日及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分兩次進行。本公司已於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之公佈中載述全面兌
換的詳情。下表為本公司緊接全面兌換前及緊隨全面兌換後之股權架構：

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八日 因全面兌換
第一批全面兌換前之股權 發行之新股份 全面兌換後之股權

股份數目 % 股份數目 股份數目 %

United Star 1,440,000,000 67.92 － 1,440,000,000 43.68
Keentech 183,710,000 8.67 1,176,470,588 1,360,180,588 41.26
獨立股東 496,290,000 23.41 － 496,290,000 15.06

總數 2,120,000,000 100.00 1,176,470,588 3,296,470,588 100.00

公眾持股量
於全面兌換後，公眾持股量已下降至低於已發行股份總額25%。因此本公司己經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有關25%最低公
眾持股量的規定，於本公佈日期後為期一個月（或聯交所批准的其他期間）。本公司及其控權股東United Star與Keentech於本公佈日期分
別持有1,440,000,000股及1,360,180,588股股份（分別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43.68%及41.26%），並已向聯交所承諾，於本公佈日期後為
期一個月（或聯交所批准的其他期間），彼等將在商業上盡力確保公眾持有之股份數量符合上市規則第8.08條有關要求。本公司須於期
間完結時通知聯交所公眾持股量之百分比，以供評估公眾持股量狀況。倘聯交所相信股份買賣出現或可能出現造市，或公眾持股量不
足以維持市場秩序，聯交所將會考慮行使權力暫停股份買賣。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公佈為符合上市規則第8.08條而採用之方法。

收購事項之理由
本集團主要製造及銷售膠合板及裝飾用膠合板，以及買賣木材及木材產品。由於Fletcher乃一間著名跨國企業，擁有一級樹林及建立已
久之分銷網絡，因此，收購事項為本集團現有木材業務進軍國際市場之當然及策略性發展。CNIFP資產為紐西蘭最大之種植林，連同
相連之Fletcher樹林，合共面積260,000公頃。該等已發展樹林擁有優良之生長率、低收作成本及連接高速公路內外之完善基建，並且與
加工廠、鐵路及港口接近，樹林位置優越，為服務主要市場提供便利。

董事認為，股份認購協議及股份購買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並且奠定Fletcher與本公司未來策略性業務發展之基礎。收購事項預期不
會令本公司管理層出現任何變動。

一般事項

根據上市規則第14條，收購事項對本公司是一項非常重大收購，因此，股份認購協議及股份購買協議將須獲獨立股東於股東特別大會
上批准，United Star、Keentech及彼等一致行動人士須於會上放棄投票。本公司已要求，而聯交所已同意授出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04(6)條。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股份認購協議及股份購買協議以及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資料之通函將於可行情況下盡快寄發予各股東。

因應本公司要求，股份已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暫停於聯交所買賣，有待本公佈之刊發。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股
份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恢復買賣。

釋義
「收購事項」 指 根據股份認購協議及股份購買協議收購Fletcher股本中35%權益

「聯繫人士」 指 根據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之董事會

「中國信托」 指 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

「CNIFP」 指 Central North Island Forest Partnership

「CNIFP協議」 指 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訂立之協議，由Kaingaroa Timber Company Limited（Fletcher之全資擁有附屬公司）向
CNIFP之接管人購買CNIFP之資產

「本公司」 指 South East Asia Wood Industries Holdings Limited（東南亞木業集團有限公司），一間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

「可換股貸款票據」 指 本公司根據認購協議向Keentech發行本金額為1,000,000,000港元之浮息可換股貸款票據

「董事」 指 本公司不時之董事

「執行理事」 指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企業融資部之執行理事或其任何代表

「Fletcher」 指 Fletcher Challenge Forests Limited，一間於紐西蘭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紐西蘭、澳洲及紐約證券
交易所上市

「全面兌換」 指 根據認購協議兌換所有未兌換之可換股貸款票據

「監管契據」 指 Fletcher及本公司將訂立之契據，紀錄雙方之若干安排以監管Fletcher及本公司於Fletcher之股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貨物及服務稅」 指 根據紐西蘭一九八五年貨物及服務稅法所繳納之稅項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股東」 指 涉及發行可換股貸款票據及收購事項或於可換股貸款票據及收購事項擁有權益人士，即United Star、Keentech
及與彼等一致行動之人士以外之股東

「Keentech」 指 Keentech Group Limited，為中國信托之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Maxpower」 指 Maxpower Resources Limited，為本公司之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

「紐西蘭上市規則」 指 紐西蘭證券交易所上市規則

「Rubicon」 指 Rubicon Limited，一間於紐西蘭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股份於紐西蘭證券交易所上市

「銷售股份」 指 本公司根據股份購買協議向賣方認購之Fletcher股本中131,076,848股優先股，相當於Fletcher於簽訂股份購買
協議當日經擴大後已發行股本約3.7%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予召開以批准（其中包括）股份認購協議、股份購買協議及據此進行之交易之股東特別大會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5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不時之持有股份之人士

「股份購買協議」 指 本公司與賣方就本公司購買銷售股份而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訂立之有條件協議

「股份認購協議」 指 本公司與Fletcher就本公司認購認購股份而於二零零二年六月十七日訂立之有條件協議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認購協議」 指 認購協議包括本公司、Keentech及Maxpower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訂立有關認購及發行可換股貸款
票據之認購協議，二零零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之回覆函件及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四日之補充協議

「認購股份」 指 Fletcher根據股份股份認購協議將發行予本公司Fletcher股本中合共1,108,801,108股新股份，當中包括739,200,739
股優先股及369,600,369股普通股，合共佔Fletcher於簽訂股份認購協議當日經擴大後已發行股本約31.3%

「收購守則」 指 香港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

「United Star」 指 United Star International Inc.，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賣方」 指 Rubicon Forests Holdings Limited，一間於紐西蘭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清洗豁免」 指 根據收購守則第26條豁免註釋註釋1豁免對非由Keentech及與其一致行動人士所持有之全部現有已發行股份
提出強制性全面收購建議之規定

「港元」 指 港元

「紐元」 指 紐西蘭元

「美元」 指 美元

「％」 指 百分比
附註：除另有指明者外，本公佈使用以下㶅率：
1美元  = 7.8港元；1紐元  = 0.4875美元及1紐元  = 3.8港元

承董事會命
東南亞木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郭炎

香港，二零零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各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Keentech董事承擔責任之任何資料除外）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且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
確認就彼等所知，本公佈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作出，而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以致本公佈所載內容有所誤導。
Keentech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有關Keentech及中國信托及其附屬公司之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且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知，本公佈所表達之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作出，且本公佈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令本公佈所載內容有所誤
導。
* 僅供識別


